发展数字电视产业，推进“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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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号文件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等《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发布了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政策，允许广电和电信行业互相进入，推进“三网融合”。“政策”从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目标、投融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技术进步政策、市场培育与监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作了进一步明确，再一次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根据多年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参加学会学术活动的感受，就发展数字电视产业，推进“三网融合”，谈谈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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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8 the State Council General Office Document No. 1, "On the digital TV industry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the notice，the main contents are: release of the digital TV industry related policies, allow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to enter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triple play." According to radio and television for many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eelings of the Institu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triple play", to talk about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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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广播电视数字化定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在坚持正确方向，确保文化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把加快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号文件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和广电总局《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发布了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政策，允许广电和电信行业互相进入，推进“三网融合”。此政策的出台是对《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电视要求意见的落实，对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广电和电信两大行业业务的相互融合，将从实质上促进“三网融合”，从而进一步加快和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
“政策”共分七七大章节、25条细则，并规定“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由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负责解释并共同推进贯彻落实。”

“政策”从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目标、投融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技术进步政策、市场培育与监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作了进一步明确，再一次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 
根据多年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参加学会学术活动的感受，就发展数字电视产业，推进“三网融合”，谈谈自己的理解：
1 明确发展目标

* 有线数字化切入，推进三网融合，产业链协调发展；

* 新的“三步走”时间表。

2003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制定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计划2005年数字电视用户要超过3000万，但到2005年底数字电视用户仅为535万户，到2007年底达到2500万户。目标没有实现的原因是数字电视发展的瓶颈没有得到解决，表面看是资金短缺、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实际上是认识不到位、政策不到位。国家新政策的出台，对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目标、投融资环境、税收优惠支持、技术进步、市场培育与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作了明确的要求，对数字电视的发展起了强大的推进作用，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将由“广电单打独斗”进入“多方合力推进”的新阶段，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政策”的第一章，再度明确了总体目标，即:“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切入点，加快推广和普及数字电视广播，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电视产业链，实现数字电视技术研发、产品制造、传输与接入、用户服务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在运营时间表方面，“2008年，通过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向世界播出北京奥运会节目；201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县级以上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级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数字化；2015年，基本停止播出模拟信号电视节目。”

在电视工业战略转变方面，要实现“2010年，数字电视机及相关产品年销售额达到2500亿元，出口额达到100亿美元；2015年，力争使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电视整机和关键件开发和生产基地，实现由电视生产大国向数字电视产业强国的转变。”

2 优化投融资环境

* 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助力数字电视；

* 国家投资的示范网，国内企业招标优先。
　　在本部分中，“政策”明确提出“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相关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幅新股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对数字电视产业的投入。”

在引入金融资本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在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网络和基础平台建设，进一步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政策”尤其对国内企业进行扶持，“国家投资的数字电视示范网建设，其有关工程建设和系统集成优先由国内企业承担，在同等性能价格比条件下优先采用国产设备和产品。”

3 加强税收优惠支持

* 有线运营商免三年营业税；

* 有关产品技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在本部分中，“政策”明确给出了对有线运营商的税收优惠——“2010年底前，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报财政部、税务总局批准，免征营业税，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同时，对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也有相当体现。“政策”规定，“对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范围内的数字电视领域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和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除列入《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对数字电视领域进口的自用设备和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如前端设备包括进口的编解码、复用、调制器和CA加密系统等设备，用户端设备包括机顶盒所用的进口芯片及智能卡等，可申请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以前国家广电总局对青岛有线电视网络中心、歌华有线等试点单位给予了免征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但大部分网络公司还没有享受到此政策。现在，就可以享受到国家对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免征3年营业税政策的优惠待遇。
4 推动技术进步，满足数字电视发展的需要
* 2008年起，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应采用机卡分离技术体制；

* 2008年起，境内销售的地面数字电视一体机应符合国标；

* 组织建设重点试验区，对数字电视传输等重要国标进行规模试验验证。

（一）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数字电视技术创新体制，鼓励企业联合开发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技术和产品发展。加强数字电视标准化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订。 
（二）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在现有科研院所和企业基础上组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加强数字电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国家有关科技计划和基金重点支持数字电视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制订。 

（三）积极发展地面数字电视，加强农村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大力推进广播电视网络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满足数字电视发展的需要。 

（四）鼓励境外有关研发机构和企业来华设立数字电视技术开发中心，并与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开展数字电视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 

（五）有线数字电视接收终端（包括机顶盒和一体机）实行机卡分离技术体制（即数字电视接收终端与条件接收模块完全分离）。从2008年起，有线数字电视运营机构应按照机卡分离的技术体制开展数字电视业务，在境内销售的具备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接收功能的数字电视机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六）数字电视传输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应经适当规模试验验证。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应组织建设数字电视试验区，为试验、推广数字电视传输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和机卡分离等重大技术提供条件。
5 加强市场培训和监管

* 实施网台分离；

* 鼓励采用以国内技术为主体的数字电视广播系统；

* 完善数字电视价格形成机制。

在本部分中，“政策”提出：广电总局和相应各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数字电视节目制作、集成、播出等环节的监管，确保数字电视内容导向正确和播出安全。转变广播电视运营方式，推进实施网台分离，形成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营机制。积极推进电视节目制作数字化，进一步加强公益性电视服务，鼓励为用户提供专业化节目，充分发挥数字电视的信息服务功能。为确保数字电视系统安全，鼓励采用以国内技术为主体的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已采用国外接收系统的应与国内产品同密。
工业和信息产业部及所属相关部门要按照自己的职责，组织制定并监督执行相应的制度、标准和规范。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有效利用数字电视广播业务所需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位资源，保障数字电视广播业务的健康发展。组织实施数字电视专项工程，积极支持数字电视标准开发、关键产品产业化以及基础平台建设等重要项目。

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应按国务院要求，在优化融资环境、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如何完善数字电视价格机制，是一直困扰各地数字电视运营商的问题。对此，“政策”的表述是，“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增值业务服务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收视费，根据情况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有线电视运营机构自行确定，具体价格管理办法另行制订。”

6 电信广电优势互补，推进“三网融合”

* 鼓励广播电视机构开展数字电视和增值电信业务；

* 支持国有电信企业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

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要“积极推进‘三网融合’。
建设和完善宽带通信网，加快发展宽带用户接入网，稳步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建设集有线、地面、卫星传输于一体的数字电视网络。”根据《规划》要求，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号文件鼓励广播电视机构提供增值电信业务，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优势互补，促进“三网融合”，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 

（一）打破壁垒，互相准入

199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规定，“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信业务。”这条政策造成了广电和电信之间的业务壁垒和政策鸿沟，严重制约了 “三网融合”。

世界数字电视的发展态势，使我国数字电视发展也提到了重要议程。必须打破行业垄断和壁垒，形成开放的资本市场，来推进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同时，广电在网络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很多，如果只是单纯开展数字电视业务，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广电开放电信的增值业务，会促进电信增值业务的竞争与发展，也将发挥广电网络高带宽的优势。

（二）优势互补，“三网融合”

虽然说广电拿到增值电信业务许可，对广电是重大利好，但还存在很多的制约。一是广电没有统一的互联网出口，二是广电没有内容接入服务器，接入服务器都掌握在电信运营商手中，如开展增值电信业务还需与电信运营商合作，间接地受到电信行业的制约。电信企业可以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但不可以介入内容制作领域和节目播出领域，没有节目源，电信运营商还得与广电合作。所以广电和电信两大行业双方要想得到更大的利益，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合作、竞争的，也就是双方是竞合关系，这样才能达到共赢。

目前，我国的国家公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主干网部分均按各自业务相对独立传输信息，在接入网和用户网部分已经或正在进行融合，深受用户欢迎。这是市场需要，也是大势所趋。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市场需求，“三网融合”将是必然。事实上，国际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三网融合”不是简单地“三网合一”，而是业务上的融合，是最大程度实现网络资源共享。推进“三网融合”不能简单理解成广电、电信互相进入，而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全局出发，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我国的三网在技术上各有优势和不足，体制上各有特色，运行上也有各自的运行规律，只有在发挥各方优势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力度，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多方面的良性互动，才能推进我国“三网融合”进程又好又快发展。
7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 加大执法力度，严惩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 建立健全新的知识产权许可机制。

“政策”提出，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在制订产品标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数字电视技术标准专利拥有人、软件著作权拥有人、设备制造商、内容服务商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知识产权许可机制。”

数字电视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包括内容制作、信号传输、信号接收等多个环节。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电视产业，带动民族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通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的融合是当今信息时代的特点。通信业正在与广播媒体融合；通信业也在与家电和其他电子技术走向融合，比如手机导航、信息监控等等；通信业还在与文体和娱乐产业走向融合，比如手机音乐、视频点播等等。固定网和移动网融合已经初见成效，国家有关部门正积极营造良好条件，通过制定政策措施和统一的标准，规范“三网融合”的新业务的发展，为包括3G在内的下一代网络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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